附件2：
“女教授导师助青年女教师成长计划”终期考核为“优秀”老师的一次性资助经费使用说明
按照“女教授导师助青年女教师成长计划”的通知，使用好资助经费，特制定此使用说明。
一、发放范围
“女教授导师助青年女教师成长计划”终期考核为“优秀”的培养对象。
二、发放标准
1万元/人。报销截止日期11月30日
三、报销范围
经费报销必须与教学科研等工作相关，专项支出符合财务规定。包括:图书购置费、资料费、印制费、邮寄费、市内交通费、调研差旅费、低值易耗品费、设备维修费、软件购置费等。
四、相关要求
1.每个类别的材料都须写说明（注明该款项使用目的及明细）；
2.超过1千元的支出需通过校工会财务转账或刷公务卡支付；
3.所有报销材料准备齐全后，统一报账；
4.各项报销须严格遵守学校财务规定。
五、备注
不可以报销固定资产，大于等于1000元的图书（资料）属于固定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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